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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底市地处湘中，在湖南省14个地级州、市中，娄底经济排名全省靠后。然而，2006年启用的娄底
市政府新大楼，主体建筑占地247亩，造价超过5亿元。其中，有七栋大楼采用了酷似美国白宫的圆顶
建筑，被民众称为“白宫建筑群”。2007年7月，以娄底市政府原秘书长申庆华被“双规”为起点，娄底市
政府搬迁建设中的财务管理混乱、城建资金控管不严等问题逐渐曝光。

多地应付式清理腾退“豪华官衙”清退出的房子用途未说明

局长搬进处长办公室应付检查
中央国家机关86个部门和单位清理腾退办公用房365万平方米；山西清理超标办公用房64万平方米，1.5

万余个项目被停；湖南党政机关腾退多余办公室，面积87万多平方米……中央先后出台“停建楼堂馆所和清理
办公用房通知”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后，各地不断传来限建清房“好声音”。

继公务出国、公车、公务接待之后，浪费严重的豪华超标“官衙”，成为社会关注的“第四公”顽疾。记者调查
发现，一些地方在当前的“清房改革”中仍遭遇“应付式”清理。

湖南省级领导每人只保留一处
办公用房；广东清退办公用房 3300
多间，面积14.6万平方米；辽宁省委、
省政府领导带头腾退超面积办公用
房……近期，多地对领导干部办公面
积超标进行了清理腾退。

除了“三公”浪费之外，被称为
“第四公”的办公用房奢侈浪费成了
沉疴难题。中央虽然三令五申，但此
类现象屡禁不止。2013年7月，两办
印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
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为确
保落实，有关部门开展了督查活动。
地方党委、人大、政府等几大系统的

“一把手”，和中央国家机关“一把手”
和部分领导班子成员的办公室纳入
实测范围。

按照相关规定，正部级每人使用
面积不超过 54平方米，正司（局）级
每人使用面积不超过 24平方米，正
处级每人使用面积不超过 9平方米
……然而现实中不断有面积超标、设
施豪华的领导办公室被曝光。从查
处情况看，一些问题亟须关注。

办公用房面积屡被突破，一些
地方置制度和要求不顾。目前多数
地方公布的清退数字都很笼统，只

涉及单位总人数和清退总面积，清
退出来的房子作何用途未作进一步
说明。

超标用房清查应无“死角”。采
访调研发现，随着办公楼奢华之风的
蔓延，不少地方出现了“级别越低、领
导办公室越阔”的怪象。一些乡镇领
导办公室面积超标，并配备会客室、
小会议室，乃至卧室、淋浴房，楼内还
有健身房、娱乐室，有的甚至达百余
平方米。

当记者问及办公室超标带来何
种影响时，有的领导竟称：“工作辛
苦，改善办公条件，有什么不可以？”
此外更多的解释是“历史遗留问题”，
还有人称“楼盖得有气魄才能招商引
资”。

一些建成的办公楼“大隐于
市”。如四川郫县豪华政府办公楼，
建成 5年未挂牌，媒体曝光后才“羞
答答”地“承认身份”。安徽某县级市
气派的市委、市政府大楼启用两年，
楼前竟无一块醒目的标识牌。还有
一些单位，以“调度中心”“检测中心”
等名目“升级”办公楼。专家指出，这
类隐蔽的“官衙”必须显身，督查才更
有力度。

多年来，关于新建楼堂馆所的禁
令不断，但少数“豪华衙门”仍不断涌
现。国内一些地方也在悄然试水“楼
改”，如浙江温州去年 4月率先在全
国试水行政事业单位办公用房制度
改革，但近一年来步履艰难。

原本打算建立“超标办公用房集
中统一管理”，即超标建设的有偿使
用；无法用于调剂的可市场化运作公
开招租，规范国有资产处置行为，但
办公用房改革如今却遭遇搁浅。

温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陈
波介绍，一是“定标难”。根据
2009年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党政机
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县级正职办
公室使用面积20平方米、副职12平
方米，其直属机关科级干部 9平方
米，科级以下 6平方米。而这样的
标准与实际情况相差太大，难以

“对号入座”。
比如，一些县处级领导的办公室

往往是“多功能厅”，集办公、会客、小
型会议、休息于一体，远超 12平方

米。科级干部6平方米，实际上现有
办公用房没有这样大小的房子，那就
要几个科长合在一起办公，大家挤在
一起接待来客、打电话互相干扰。

二是“切割难”。办公房屋类型
多样，建好后结构、大小已确定，分
割、调剂起来不像切豆腐，若超标几
到十几平方米，无法“切”出来收回。
有的单位独门独院，超出几间房子、
几十个平方米，也难以腾出来给其他
单位使用。

记者调查发现，清理办公用房超
标，一是多占的要退，二是“有余”的
匀给“不足”的，三是超标面积处置拍
卖。但现在多是“避风头”心态。温
州一位处级干部说，“用房严重违规
的多是领导，清房就是要动领导的特
权，他如果不是真心改革，效果怎能
落地？”

在一些地方，还出现了“水过地
皮干”式的“假改革”苗头。为应付上
级，该局局长、副局长搬到处长办公
室，处长搬到科员办公室。

自 1988年首个楼堂馆所“限建
令”(《楼堂馆所建设管理暂行条例》)
以来，国家层面发布的政府性楼堂馆
所管理文件超过十个。去年底中央
印发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条例》中，对办公用房的管理专门设
立章节，条目细化到 7条，有利于规
范和治理楼堂馆所超标。

兴建豪华办公楼既是一种铺张
浪费，也是官员“特权意识”的体
现。一些群众更质疑，建筑工程是
腐败高发领域，应关注有人因负责
豪华办公楼工程，是否捞到了“意
外之财”？

“办公楼豪华得像白宫，让群众
怎么敢往里走？”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教授刘献认为，“豪华衙门”之风早就
该刹。“楼改”多年来屡陷“一阵风”式
的困境，首先在于缺乏制度，多为突
击式检查整改，没有问责，最终不了
了之。其次，财政预算存漏洞，豪华
大楼屡屡获批。

“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丝毫不逊
于‘三公’乱象。”湖北省统计局副局
长叶青认为，一些地方领导带头“清
房”可以降低改革阻力，但要长效遏
制“第四公”，核心仍在于监督与惩
戒。譬如“晒晒”楼堂馆所“账单”，对
于超标面积限期腾退或没收、拍卖，
对办公用房统一管理调配，加强刚性
治理措施，可以有效避免改革“缩水、
回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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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某县级市前两年以“商务中心”名义新建的市委、市政府办公大楼。记者去年夏天在安徽某
县采访发现，豪华的县委、县政府大楼前竟无一块醒目的标识牌，甚至一些当地群众都不知道这是县委、
县政府所在地。据当地干部透露，这座大楼是前两年以“商务中心”名义新建的，由于担心被群众举报，
当地政府搬进去后两年都没有挂牌。

成都郫县党政办公大楼由一幢12层高主楼和两侧附楼组成，马路上立着牌子指向这片区域，上写
“郫县科研孵化中心”。大堂内的楼层分布图显示，两小楼主要为郫县人大、政协等单位办公区域。在主
楼和附楼的楼层指示中，记者未看到有科研机构入驻。郫县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室主任周金泉今年1
月面对媒体采访时表示，郫县党政办公大楼搬迁至此，5年未挂出标牌。 （据京华时报）

官员被双规牵出“白宫”建设问题

以“商务中心”名义建市政府大楼

县政府大楼挂牌“科研孵化中心”


